
110年新竹縣政府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補助作業計畫

壹、目的：新竹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協助轄內各公所輔導社區健全發展，協助

本縣立案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增進居民福利，以達成福利社

區化之目標，特訂定本計畫。 

貳、補助對象：本縣立案一年以上且會務正常運作、財務健全之社區發展協會，並經

本縣鄉(鎮市)公所及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輔導提案者。

參、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肆、協辦單位：本縣鄉(鎮市)公所、本縣社區培力育成中心。

伍、補助內容及類型：

一、社區福利服務方案

   (一) 申請補助原則：

1.申請計畫之社區應自籌20%以上經費配合，辦理推動社區老人、兒童少年、

婦女(含新住民)、身心障礙者、弱勢家庭等延續性福利服務方案（如關懷

訪視、兒少課後陪伴、單親服務…等）。

2.辦理具有福利社區概念之社區刊物、單張及摺頁發行及印製。

3.辦理社區老人、兒童少年、婦女(含新住民)、身心障礙者等成長性學習活

動(至少20小時以上)。

4.限於新竹縣境內辦理。

(二) 補助標準：

      辦理延續性福利服務方案，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10萬元；辦理成長性學習活

動及刊物等，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2萬元。

二、推展社區發展工作方案

（ㄧ）申請補助原則：

1.申請計畫之社區應自籌20%以上經費配合，辦理社區綠化及美化、鄉土文化、

民俗技藝維護及發揚、社區環境衛生改善及處理或推展社區全民運動等符

合衛生福利部金卓越社區選拔項目主題之推展社區發展工作項目。

2.限於新竹縣境內辦理。

(二) 補助標準：

    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5萬元。

三、社區特色或創新方案

（ㄧ）申請補助原則：

申請計畫之社區應自籌20%以上經費配合，配合政策性推動志願服務推動方案、

高齡(青年、企業)志工推動方案、社區輕旅行、社區產業等方案或研提具有

創新、社區特色之延續性之方案。提案社區輕旅行及社區產業除研習課程外，

應具體敘明經營永續性及回饋機制。



(二) 補助標準：

     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15萬元。

四、聯合社區旗艦型計畫

(一) 申請補助原則：

1.申請提案之社區應有申請辦理上述3種方案(社區福利服務、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社區特色或創新方案)其中一項，由提案社區帶領1個以上社區共同申請提案，

並自籌20%以上經費配合(含公所補助款及社區自籌)，由公所整合所轄社區發

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業務，提報本府社會處，並經評選會議審查通過。

2.須研提具有創新、社區特色、跨社區、跨局處及延續性之計畫，其中應包含社

區福利服務，且各參與社區應至少主辦1項計畫，福利計畫類型包含：老人福

利、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福利(含新住民)、弱勢家庭福利、身心障礙福利、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及志願服務等。

3.社區提案前須召開至少一次提案籌備會議(提案申請時檢附於計畫內)，並參與

本府辦理之社區旗艦型計畫相關課程及社區實地輔導2次以上。

(二) 補助標準：

1.大旗艦社區（含提案社區至少5個社區）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100萬元。

2.小旗艦社區（含提案社區至少3個社區）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60萬元。

3.攜手社區（含提案社區至少2個社區）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30萬元。

五、社區選拔計畫

 (一) 申請補助原則：

為增能本縣社區發展協會參加中央社區選拔，本項為本府政策性補助方案，為

爭取本縣社區佳績，補助金額不受自籌款限制，限由本縣推薦參與中央選拔之

績優社區研提方案申請。

(二) 補助標準：

  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5萬元。

陸、申請時間：計畫應於110年 3月 30日前提出申請(社區選拔計畫不在此限)，逾申

請期限者，不予受理。倘年度經費有剩餘，將擇期辦理第 2次申請。

柒、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社區發展協會應檢具申請表（附件 1）、計畫書（附件 2）、理、監事會會議

紀錄或年度工作計畫及其他視個案需要補充之文件函報鄉(鎮市)公所先行初審

後，層報本府複審。

二、計畫書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辦單位、時間（或期程）、地點、參加對象、

內容、課程內容及時數、講師及相關學經歷、證照、效益、經費概算、經費來

源及收費基準等項。

三、本計畫第伍點每一個社區發展協會各以申請2案補助類型為限，提案聯合社區

旗艦型計畫之領航社區不得再申請其他案件，協力社區可以再申請1案補助類



型。

捌、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講師鐘點費：外聘 1,600元，內聘800元。

二、出席費：聘請專家學者參與工作會議擔任輔導老師，每人每場次 2,000元；所

聘專家學者須有輔導社區發展之經驗。

三、專家學者、講師及輔導老師交通費：限縣外講師，若搭乘高鐵，須檢附相關車

票或購票證明，其餘依自強號火車票價計算。

四、場地佈置費：場地佈置、場地租金(水電、清潔費)及器材租借等費用。

五、膳食費：每人每餐80元。

六、茶水費：每人每日 20元。

七、印刷費：依憑證核實支付。

八、活動材料費：依憑證核實支付。

九、保險費：依憑證核實支付。

十、文具：依憑證核實支付。

十一、雜支：含攝影、郵資及運費等相關行政費用，每案最高 6,000元。

十二、本計畫補助為經常門經費，補助項目不含工作人員薪資、行政管理費、獎金

(品)、紀念品、住宿及硬體設備之購置等費用。

玖、撥款及執行

一、經審核通過補助計畫，補助款函請公所納入預算。

二、補助款由公所納入預算辦理（為爭取執行時效，必要時請協商各鄉鎮市民代表

會同意先行墊付），並由社區發展協會依執行進度檢附領據、原始支出憑證向

公所請款。

三、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內容、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其經費不得

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形，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原計畫內

容、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詳述變更理由及內容，於原預定執行日前 15日層轉

本府核准後方得辦理。補助單位未依前項規定向本府提報變更計畫書，本府得

終止補助，並請受補助單位繳回未執行之賸餘經費;惟因天災等不可抗力者，得

於事後15日內申請變更。

四、未能於限期內執行完畢者應由公所就實際執行情形辦理賸餘款繳回暨核銷。

五、受補助單位對於專家學者出席費及講師鐘點費等涉及個人所得，應依所得扣繳

辦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拾、督導及考核

一、受補助之計畫應於110年 12月 15日前執行完畢，同年12月 31日前檢送執行概

況考核表、相關系列子計畫皆應填具成果報告表及彩色活動照片(至少4張)等

資料 1式 2份裝訂成冊，由公所層轉本府辦理結案，逾期未報結者列入下次補

助與否之參考。                                                       



二、補助計畫未執行者，應全數繳回補助款，並於下年度起 2年內不得申請補助。

三、未依計畫執行或經費支用不當者，應繳回未依計畫執行項目及支用不當之經費，

並不得申請下年度補助。

四、以前年度尚有未結案件之社區發展協會不得提出申請補助。

五、受補助之社區發展協會，應參與本府辦理之社區成果展活動，未參與者，不得

申請下年度補助。

拾壹、輔導與聯繫機制

一、本府社會處：主要任務為輔導與協助社區互助狀況，並給予經費補助。相關社

工員、工作人員運用專業知能，協助所轄社區提供輔導諮詢，尤其對福利社區

化有關方案提供督導。

二、本縣各鄉(鎮市)公所：為第一線輔導單位，需了解並提供所轄協力社區之輔導

諮詢。

三、輔導團：由本縣社區培力育成中心協同專家學者組成，於本年內不定期實地赴

所輔導社區瞭解工作推動情形，其任務為政策建議、諮詢輔導、技術指導。

四、工作暨督導會議：由縣府相關工作人員、各公所、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輔導團、

專家學者所參與之會議，於年度內至少舉辦1次會議，透過會議之辦理共同討

論、分享本年度各協力社區執行情況及研擬方案推展相關規劃。

拾貳、經費來源：本府編列相關預算項下支應，經費用罄則停止補助。

拾參、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新竹縣政府（ ）年度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補助計畫申請表

申 請 單 位 立案

文號 

會 址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職 稱
連

絡

人

職 稱 連絡電話

傳真

姓 名 姓 名

e-mail

補 助 類 型
□社區福利服務方案   □推展社區發展工作方案   □社區特色或創新方案

□社區選拔計畫

計 畫 名 稱

辦 理 期 程 ○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計畫總經費

(A) 申請補助經費(B)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A=B+C)

自籌經費(C)

（單位:新臺幣元)

申請單位自行編列

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民間捐款

其他補助款



申請單位聲明:

本次申請補助案件之申請書及所有檢附資料均據實填報，且未曾以同一計畫向貴府不同機關重複申請，如有

虛偽，一經查獲，願無條件如數繳回補助款項，並負擔法律上一切責任。

申請單位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

核

審 核 重 點 審 核 意 見

1.依行政區域內之整體需求，本計畫是否有必要? １．

2.依計畫內容執行後是否可達到計畫之目的？ ２．

3.是否符合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 ３．

4.申請單位所應附文件是否均符合規定？ ４．

5.有無重複申請補助情事？ ５．

6.申請單位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 ６．

7.審核綜合建議請簽註於下欄

公所承辦人員及聯絡電話：

（機關首長簽章）

新竹縣政府（ ）年度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補助計畫申請表

聯合社區旗艦型計畫申請表

新竹縣政府（ ）年度聯合社區旗艦型計畫申請表

提 案 社 區 立案

文號 



會 址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職 稱
連

絡

人

職 稱 連絡電話

傳真

姓 名 姓 名

e-mail

協 力 社 區

補 助 類 型 聯合社區旗艦型計畫

計 畫 名 稱

辦 理 期 程 ○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計畫總經費

(A) 申請補助經費(B)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A=B+C)

自籌經費(C)

（單位:新臺幣元)

申請單位自行編列

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民間捐款

其他補助款

申請單位聲明:

本次申請補助案件之申請書及所有檢附資料均據實填報，且未曾以同一計畫向貴府不同機關重複申請，如有

虛偽，一經查獲，願無條件如數繳回補助款項，並負擔法律上一切責任。

申請單位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

核

審 核 重 點 審 核 意 見

1.依行政區域內之整體需求，本計畫是否有必要? １．

2.依計畫內容執行後是否可達到計畫之目的？ ２．

3.是否符合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 ３．

4.申請單位所應附文件是否均符合規定？ ４．

5.有無重複申請補助情事？ ５．

6.申請單位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 ６．

7.審核綜合建議請簽註於下欄

公所承辦人員及聯絡電話：

（機關首長簽章

(附件 2)

OO鄉(鎮市)OO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計 畫 名 稱   」計畫補助

計畫書

一、 補助類型(請勾選 v)：□社區福利服務方案  □推展社區發展工作方案  □社區特色或創

新方案

□聯合社區旗艦型計畫 □社區選拔計畫

二、 計畫目的：

三、主辦單位：

四、協辦（或指導）單位：



五、辦理期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六、辦理地點：

七、參加對象、人數：（如：本縣縣民及本會會員共○人）

八、辦理內容：（詳述辦理之內容、流程、課程內容及時數、講師及相關學經歷、證照等…；以附表

載明）

九、預期效益：

十、經費概算：(以附表載明,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總計

十一、經費來源：

（一）新竹縣政府經費○○○○○元

（二）自籌經費○○○○○○○○元

（三）參加者付費：每人○○元、共○○人，合計：○○○元（如未收費請載明）

總      計：○○○○○○○○元

十二、其他證明文件：

新竹縣政府補助社會福利服務經費（ ）年度執行概況考核表

 單位：新臺幣元 

計 畫  編 號

受 補 助 單 位

補 助  計 畫

核定補助經費

預定完

成日期

年

月

日



實際完

成日期

年

月

日

執 行 進 度 ％

核 銷  情 形

繳 回  經 費

備        註

填表說明：1、「執行進度％」欄係指計畫工作執行進度，非為經費支出進度。

2、「核銷情形」欄請於計畫執行完成就地審計核銷後，填寫「已核銷」，

 如有賸餘款、其他收入請隨函繳回，本府據以備查建檔結案。

填表人        總幹事          會計               負責人

鄉(鎮市)公所審核（社區發展協會申請案件）：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活動執行成果表

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受益人次 男 人次，女 人次；總計 人次

經費來源 新竹縣政府、本會自籌

經費支出



活動特色/

績效說明 (過程重點摘要、成果、效益、執行狀況．．．等)

活動照片



                    

黏 貼 照 片(彩色)

內容說明：                                            年     月    日

黏 貼 照 片(彩色)

內容說明：                                            年     月    日



活動照片

                    

黏 貼 照 片(彩色)

內容說明：                                            年     月    日

黏 貼 照 片(彩色)



內容說明：                                            年     月    日


	(附件2)
	OO鄉(鎮市)OO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計 畫 名 稱 」計畫補助
	計畫書

